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资源抵扣矿业权价款计算结果暨价款缴库公示
经我厅委托，贵州省自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已完成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资源抵扣矿业权价款计算工作。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能源局关于恢复我省煤矿采矿权价款征收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2〕833号）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一、公示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日内。
二、公示内容
[bookmark: _GoBack]《矿业权价款计算书》（附件一）、计算结果的报告等（附件二）。
三、计算结果
（一）根据《关于对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批复》（黔煤兼并重组办〔2014〕95号）及《省能源局关于请予办理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与惠水县鸭绒煤矿剩余资源抵扣的函》，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属兼并重组保留煤矿，其配对关闭煤矿为惠水县鸭绒煤矿。现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申请将配对关闭煤矿已缴价款剩余资源储量抵扣后进行价款计算。
（二）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于2003年办理采矿权新立时评估处置过价款，评估价款145.76万元，未达0.8元/吨（办文编号001-08-20032577），本次应按0.8元/吨补齐矿业权价款。根据黔国土资储函〔2003〕136号备案的总资源储量503万吨，亦为保有资源储量。矿山矿业权价款402.4万元（0.8元/吨×503万吨=402.4万元），扣除原评估的价款145.76万元，本次应补256.64万元（402.4万元-145.76万元=256.64万元）。评估的价款已缴清。
（三）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2021年办理兼并重组批复拟建规模采矿许可证时再次申请计算矿业权价款，根据《关于<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预留）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的函》及专家评审意见书（黔自然资储备字〔2021〕43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盘县银逢煤矿矿区范围内煤炭总资源储量2243万吨，保有资源储量2127万吨，先期开采地段总资源储量1826万吨，煤类为贫煤，煤层气含量未达算量下限标准，未估算煤层气资源量。本次矿业权价款处置利用拟动用煤炭资源储量扣除原已处置过价款备案的煤炭总资源储量后为1740万吨（2243万吨-503万吨=1740万吨），亦为兼并重复后新增资源储量，本次计算矿业权价款为5220万元（3元/吨×1740万吨=5220万元），与本次应补原未达0.8元/吨的煤炭资源价款合计5476.64万元（5220万元+256.64万元=5476.64万元）（办文编号001-22-202100405），未缴纳价款。
（四）配对关闭的惠水县鸭绒煤矿于2008年办理民用煤整合时处置过矿业权价款，根据黔国土资储备字〔2008〕95号，处置价款的资源储量264万吨，煤类为贫瘦煤，计算矿业权价款211.2万元（0.8元/吨×264万吨=211.2万元） (办文编号001-08-20082034），价款、资金占用费及滞纳金均已缴清。
根据惠水县自然资源局、惠水县工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惠水县鸭绒煤矿关闭前为建设矿井，历年共开采动用资源储量0万吨，惠水县鸭绒煤矿剩余资源储量为264万吨。
（五）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兼并重组后新增煤炭资源储量抵扣配对关闭的惠水县鸭绒煤矿剩余资源储量后为1476万吨（1740万吨-264万吨=1476万吨），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抵扣后计算矿业权价款为4428万元（3元/吨×1476万吨=4428万元），与2003年应补价款合计为4684.64万元（4428万元+256.64万元=4684.64万元）。
四、根据“黔自然资函〔2022〕833号”规定，现将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抵扣后矿业权价款分期缴库通知如下：   
（一）缴款单位：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盘县老厂镇银逢煤矿（企业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580667433A，联系电话：15808580110）。
（二）缴纳总额：4684.64万元。
（三）征收单位：盘州市税务局。
（四）缴纳方式： 2  （选填）
1.一次性缴纳：应缴金额：     万元；缴纳时间：    年    月   日前。
2.分期缴纳：
首  期：应缴金额939.64万元，缴纳时间：2021年11月30日前；
第一期：应缴金额749万元，缴纳时间：2022年11月30日前；
第二期：应缴金额749万元，缴纳时间：2023年11月30日前；
第三期：应缴金额749万元，缴纳时间：2024年11月30日前；
第四期：应缴金额749万元，缴纳时间：2025年11月30日前；
第五期：应缴金额749万元，缴纳时间：2026年11月30日前。
说明：1.未按规定时限缴纳出让收益（价款）的，由县级以上税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并由税务部门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加收的滞纳金不超过欠缴金额本金。 
2.请缴款单位持本函到矿山所在地税务部门缴款。
3.本通知书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五、其它
公示期若对计算结果有异议的，请填写《评估报告公示公众意见表》（附件三），并以正式文件报送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政务窗口（地址：贵阳市遵义路原展览馆贵州省电子政务中心），咨询电话：0851—86815013（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省政府大院5号楼427办公室）。
     附件：1.《矿业权价款计算书》
           2.《计算结果的报告》
           3.《评估报告公示公众意见表》
                      2023年 月 日


